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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4）鄂 0112 破申 46 号

申请人：武汉佳瑞起重吊装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武汉市青山区

（武汉化学工业区）八吉府街联丰村 59 号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

420100MA4KXMC92L 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艳阳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被申请人：湖北辰兆优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武汉市

东西湖区梨花路 399 号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12MA4K4BP4

6W 。

法定代表人：刘加胜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武汉佳瑞起重吊装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佳瑞起重公司）与被执行人湖北辰兆优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辰兆优海公司）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，发现

被执行人辰兆优海公司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

力的情形，经申请执行人佳瑞起重公司同意，决定将辰兆优海公

司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。2024 年 5 月 17 日，本院立案受理辰

兆优海公司破产审查一案，由审判员唐萍芳适用快审审理程序进

行审查。现已审查完毕。

审查查明，辰兆优海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，企业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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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注册资本 1000 万元，

住所地为武汉市东西湖区梨花路 399 号，营业范围：建筑工程、

市政工程、园林绿化等工程的施工；钢结构、模板、脚手架安装；

建筑劳务分包；机械设备租赁；砂石料、建材销售等。

本院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受理原告佳瑞起重公司诉被告辰

兆优海公司、第三人柯贤海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，于 2024

年 1 月 22 日作出（2023）鄂 0112 民初 6804 号民事判决书，判

令：一、被告湖北辰兆优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原告武汉佳瑞起

重吊装有限公司支付欠付租赁费计人民币 103,310 元，于本判决

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；二、被告湖北辰兆优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向原告武汉佳瑞起重吊装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（以人民币 1

03,310 元为基数，按年利率 3.65%自 2022 年 2 月 26 日计算至款

项实际付清之日）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。判决生效后，

辰兆优海公司逾期未履行义务。2024 年 5 月 7 日，佳瑞起重公司

向本院申请执行，案号为（2024）鄂 0112 执 2606 号。执行过程

中发现辰兆优海公司名下银行账户存款被其他法院冻结在先。公

司名下无车辆、土地及房产登记信息，也未发现其他可供执行财

产。经本院执行局执行会商，于 2024 年 5 月 15 日作出（2024）

鄂 0112 执 2606 号执行决定书，将佳瑞起重公司与辰兆优海公司

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。

本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规

定，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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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；第三条规定，

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

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解释》第五百一十一条规定：

“在执行中，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

一款规定情形的，执行法院经申请执行人之一或者被执行人同意

的，应当裁定中止对该被执行人的执行，将执行案件相关材料移

送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。”具体到本案中，首先，本院在经

申请执行人佳瑞起重公司同意后，有权将辰兆优海公司作为被执

行人的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；其次，辰兆优海公司系企业法人，

属于破产适格主体，其住所地在武汉市东西湖区，本院对此亦具

有管辖权；其三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

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四条第三项的规定，

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债务的，应当认定为明显缺乏清偿

能力。辰兆优海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案件经强制执行无法清偿现有

债务，无可供执行财产，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

综上，辰兆优海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明显缺乏清偿能

力，经申请执行人同意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

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

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四条第三项、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五百

一十一条、第五百一十二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申请人武汉佳瑞起重吊装有限公司对湖北辰兆优海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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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转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员　　唐萍芳

二○二四年五月二十七日

书 记 员　　朱丽烨


